
关于评选上报第十一届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的通知

桂医协函【2018】108 号

全区各级医疗机构：

根据中国医师协会《关于上报第十一届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的通知》（医

协函【2018】354 号）的精神，为做好我区第十一届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的评

选推荐工作，现将我区评选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可参加推荐的单位和机构：热心参加此项活动的全区各级医疗机构。

二、推荐名额：各级医疗机构可参照候选人条件选择推荐,广西遴选推荐候

选人 1 人。

三、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条件：

（一）候选人必须为临床一线医师,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参加评选。

（二）在弘扬医德为本，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方面事迹突出，构建和谐

医患关系，医德医风堪称楷模。

（三）在本职岗位刻苦钻研业务，勇于探索、不断创新，成绩和业绩突出

，积极参与公共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工作，受到社会和患者广泛好评。

（四）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等机构中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

在一线工作满十二年的临床、中医（中医、民族医、中西医结合）、口腔、公共

卫生等医师。

（五）中国医师协会普通会员或专科会员，关心和关注协会工作，已获得

地方医师协会医师奖或专科医师奖者优先。

（六）三年内无医疗责任事故和医德医风问题，坚持执行反腐倡廉有关规

定，无不良行为记录。

四、推荐程序：

（一）协会成立“中国医师奖”评选推荐工作组；

（二）单位推荐（初选）：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按照评选条件，各单位经

民主程序提出推荐人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。公

示无异议后将拟推荐人选上报广西医师协会。

（三）协会将各单位推荐的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及推荐材料汇总，由协

会“中国医师奖”评选推荐工作组进行遴选推荐 1名候选人，并在广西医师协



会微信公众平台上推送公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将

拟推荐人选上报中国医师协会协会。

五、推荐材料要求：

（一）单位推荐（初选）材料（一律采用电子扫描件形式上报）：

（1）《第十一届 “中国医师奖”参选人员推荐表》。

（2）主要先进事迹（约 300 字）。

（3）约 2500 字的先进事迹材料。

（4）电子版 1 寸彩色照片。

注意：推荐表及评选办法可在广西医师协会微信公众平台查询及下载（

表格不要手写，要下载填写好再打印。）；查询及下载路径：关注广西医师协会

微信公众号“guangximda”--进入“关于协会”--进入“通知公告”--选择对

应的通知或表格。

（二）广西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报送的纸质材料（协会通知才报送）：

（1）《第十一届 “中国医师奖”参选人员推荐表》3 份。

（2）主要先进事迹（约 300 字）3份。

（3）约 2500 字的先进事迹材料 1份。

（4）两张近期 1 寸彩色照片（红底），照片背面请注明姓名（其中 1 张请

务必贴在盖红章的推荐表上）。

六、推荐截止日期：

（一）初选推荐材料扫描件：请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前发至协会工作邮箱

:gxmda01@163.com，邮件主题务必标识：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推荐材料。

（二）纸质版材料：入选后协会另行通知报送。

七、详细评选办法请参阅附件 2；

八、广西医师协会联系方式：

电子邮箱：gxmda01@163.com 办公室电话：0771-5663416

联 系 人：班凤婷 19977003927 彭素娟 18677157064

办公地址:南宁市双拥路 22号,广西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大楼 2 楼 205 室

附件：

1、《关于上报第十一届“中国医师奖”候选人的通知》（医协函【2018】354

号）

2、《第十一届“中国医师奖”评选办法》

3、《第十一届 “中国医师奖”参选人员推荐表》

广西医师协会

2018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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